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文件

宁股交字〔2025〕21号

关于印发《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培育企业申请适用全国股转系统绿色通道

审核业务指引》的通知

中心各部门、宁正资本：

现将《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培育企业申请适用全国股转

系统绿色通道审核业务指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25 年 4 月 22 日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2025 年 4 月 22日印发

共印 1 份（存档 1 份）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培育企业申请适用

全国股转系统绿色通道审核业务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开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绿色

通道业务（以下简称“绿色通道”）办理及相关服务，充分发

挥三四板制度型对接的功能和优势，加快企业实现转板上市，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指

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型企业申报与审核（试行）》（以

下简称“审核指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与中心签署的《监管合作备忘

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绿色通道是指对于在中心入板培育并满足“绿色通

道”条件的企业（以下简称“申请人”），在申报新三板挂牌

时，新三板开通审核“快车道”，中心协助申请人对接新三板

并提供申报前咨询、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等专项支持措施，并

负责协助企业申请挂牌，完成企业申报前咨询的转送、办理企

业在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出手续等业务，提高申请人申报挂牌效

率。

第三条 中心接受申请人适用绿色通道申请并转送申请人



书面咨询的，并不代表中心对申请人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

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申请人、主办券商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应遵循自愿、

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本规则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第二章 绿色通道申请条件

第五条 满足下列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申请适用绿色通道：

（一）中心入挂牌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二）已与主办券商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

（三）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人为适用绿色通道申请条件而申请办理中心

入板培育业务时，中心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流程简化。

第三章 绿色通道流程

第七条 中心前期与申请人沟通，确定绿色通道相关服务意

向，签订新三板绿色通道服务协议（附件 1）。

已在其他协议约定绿色通道服务相关内容的，经中心认可

视同签署绿色通道相关服务协议。

第八条 申请人未确定主办券商的，中心协助申请人匹配主

办券商，由主办券商与申请人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

第九条 中心安排专人就申请人适用于新三板绿色通道的

申报前咨询、受理、审核问询、办理挂牌手续等业务等方面进

行沟通对接。



第十条 中心与申请人及主办券商深入沟通协调，制定专项

服务措施。服务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申报前咨询与传送、咨询后

修改申请文件、新三板挂牌前完成在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出手续

等专项措施。

第十一条 申请人在向新三板提交挂牌申请文件之前向中

心书面申请《新三板绿色通道申请书》（附件 2），书面咨询包

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新三板定位；

（二）新三板业务规则理解与适用等问题；

（三）申请人提交公开转让说明书（所引用的财务报表有

效期为最近一期截止日后 6 个月内）；

（四）其他咨询事项。

第十二条 主办券商应对咨询事项进行深入分析，并形成初

步判断意见及内核会议记录。

第十三条 中心就申请人咨询事项与申请人及其主办券商

进行充分沟通，对申请人是否满足适用绿色通道的条件进行判

断，并初步确认，确保咨询事项、咨询文件符合审核指引及备

忘录的规定。

第十四条 中心通过专人辅导将申请人申报前咨询文件转

送至“挂牌审核咨询对接系统”（财务报表有效期截止日前 10

个交易日以上），并于收到新三板的咨询答复意见后 T+1 个交

易日内传送至申请人，同时协助申请人修改申报文件及补充材



料。

咨询文件主要包括：

（一）咨询问题清单:公司主营业务、行业、财务情况、财

务法律重大事项存在的需确认事项（明确核查程序出具明确意

见）（公司用印）;

（二）公开转让说明书（初稿）;

（三）公司历史沿革文件;

（四）区域性股权市场出具的《适用绿色通道挂牌审核的

说明函》（区域性股权市场用印）（附件 3）。

第十五条 对于咨询答复仍有疑问的，申请人及其主办券商

可以就相关问题继续通过中心进行咨询。

第十六条 挂牌文件修改完毕后，中心协助申请人及主办券

商通过新三板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完成挂牌申请文件报送。

第十七条 全国股转公司正式受理挂牌申报后，中心安排专

人持续跟踪审核进度，及时督促申请人及其主办券商按照要求

落实新三板问询，直至全国股转公司出具同意公开转让并挂牌

的审核意见或决定。

第十八条 申请人为适用绿色通道服务而申请进入中心入

板培育时，申请人应当在中心办理股权托管，并按照中心股权

登记托管业务指引提交登记托管所需资料或文件。

第十九条 申请人通过绿色通道成功在全国股转公司挂牌，

中心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申请人在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出



手续。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指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型

企业申报与审核（试行）》、中心分层分类培育企业相关规则

或指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与中心相关会员管理规则、挂牌业务规

则不一致的，以本规则规定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中心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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